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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办 理

意 见

呈王新华县长、阚伟副书记、权家柱副县长阅示。 建议请县财政局会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等提出意见。
李绍权 (2025-07-16 10:54)

拟同意办理意见。
李孝军 (2025-07-16 20:59)

                        

领

导

批

示

拟同意。
权家柱 (2025-07-22 10:31)

拟同意会商意见
阚伟 (2025-07-22 11:53)

面报
王新华 (2025-07-22 16:08)

为解决遗留问题。1.原则同意按三年累计不超过1000万元的预算，由住建局委托县数字公司实施，数字公司按招投
标等规定程序推进。2.在确保投资效益情况下，结合实际最大限度减少运营费用。3.按法定程序履行报批和集体决策
程序。

王新华 (2025-07-25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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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理

结 果

请张森林主任阅处
邢昌科 (2025-07-17 08:30)

    根据请示内容所述，反馈意见如下：     1、该项目年预算380万元（三年总预算1140万元），未达到政府采购公
开招标数额标准（400万元），可由县住建局依法自行选择适用的采购方式。     2、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县
住建局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研判是否属于《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若适用单
一来源采购方式情形的，根据《肥西县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交易方式管理规定》（政办〔2024〕3号）第八条之规定，
县住建局应当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决定。     3、经集体决策后，在采购资金已落实
情况下，请县住建局准备政府采购项目进场受理登记材料【包含但不限于政府采购计划书任务书（含资金落实、意
向公开）、采购需求、专家论证意见、本单位领导班子会议集体决策材料、《交易方式法律风险承诺函》等】依法
履行进场交易程序，我中心全力做好进场交易服务保障工作。     4、采购需求（含供应商资格要求、评标办法等）
须符合政府采购领域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含营商环境政策）。

张森林 (2025-07-17 15:53)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做好服务保障。

邢昌科 (2025-07-17 16:14)
请金嘉伟同志阅处

汪强 (2025-07-17 23:19)
请采购科办理

金嘉伟 (2025-07-18 15:09)
     建议由县住建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适用情形，就供应商具
有唯一性组织论证，出具专家论证意见并予以公示。同时积极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8
号）主体责任，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程序办理。

朱旭 (2025-07-19 08:48)
请项目单位开展唯一性论证并将结果予以公示，按照政府采购流程办理。

金嘉伟 (2025-07-21 09:58)
拟同意会商意见

汪强 (2025-07-21 20:45)
已联系住建局，面报！

汪强 (2025-07-24 17:03)
收到，数字公司将严格按照县长批示要求，会同住建局做好该项目的政府采购相关事宜，同时加强该项目的日常运
营管理，确保投资项目发挥最大效益。

陈增 (2025-07-25 19:44)

办 理

期 限

 

     


